附件

《湛江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改革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投标制度改革部署，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夯实招标人主体责任，在维护建设市场的正常秩序、确保工程质量的同时，提高投资效益。我局在调研论证基础上，现对《湛江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改革的若干规定》（湛府规〔2020〕12号）进行修订，形成了《湛江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与定标改革的若干规定（送审稿）》。根据《广东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第十四条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粤府办〔2014〕32号）第四点要求，对文件制定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文件制定背景说明

（一）制定《湛江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改革的若干规定》的必要性。为夯实招标人对招标过程、招标结果的主体责任，着力解决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制度不完善、责权错位和监管不到位问题，维护招标投标市场的正常秩序，确保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同时，近几年来，国家和省有关招投标法规政策不断修订，新的规定陆续出台，我市房屋市政工程评标方法及配套管理制度已相对滞后，须制定本规定。

（二）修订《湛江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改革的若干规定》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持续构建工程招投标领域多模式、多元化的监督管理政策体系，进一步压实招标人主体责任，增强公平公正性。大力推行电子化招投标，进一步提高招投标工作效率。积极试行评定分离制度，进一步加大招标择优力度，实现招标人权责对等，提升工程建设品质。进一步加强信用管理，鼓励诚信投标，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积极搜索建立联合惩戒机制，努力构建公平、公正、公开、高效的招投标市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本次修订主要在选择交易场所及异地招标投标政策，开展“评定分离”定性评审、承诺制招标，加大诚信履约等方面作出相应规定。

二、制定《湛江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改革的若干规定》的依据
（一）主要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2018年11月29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监管的指导意见》（建市规〔2019〕11号）；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89号）；

《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市〔2017〕241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市政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监管工作的通知》（粤建市函〔2016〕1848号）。

(二）参考规定。

《印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等单位关于评标方法的使用导则〉的通知》（粤发改规〔2018〕5号）；

《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改革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府〔2015〕73号）；

《珠海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珠海市人民政府第124号令）；

《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东府〔2019〕18号）；

《汕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汕头市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汕府〔2019〕43号 ）。

 三、《湛江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改革的若干规定》主要内容

（一）明确制定本规定的目的。为促进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的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与择优，维护建设市场的正常秩序，确保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

（二）招标和投标的规定。包括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开展招标的前提条件、施工项目的投标人资格要求、排斥投标人的情形、投标保证金形式、限制投标的情形、招标控制价及暂估价的编制要求、项目负责人同时在多个施工项目投标的约束。

（三）开标和评标的规定。

1.开标改期的约束。
2.评标方法的分类：简易评标法、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综合评估法、其他评标方法。

3.“评定分离”项目须经过政府批准。

4.评标委员会的组建。

5.评标报告的内容和公示。
（四）开标、评标和定标的规定。

1.简易评标法只对合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进行评审的方法；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根据招标文件中规定的价格调整方法，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作为第一中标候选人；综合评估法以投标文件的技术标、经济标、商务标总得分最高的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2.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招标项目，试行评定分离制度。

3.定标方法有：价格竞争定标法、票决定标法、票决抽签定标法、集体议事法。
4.定标委员会及定标监督小组的组建。

（五）监督管理的主要方向。

1.监督采取检查、抽查、视频监督等多种方式。

2.对象主要为评标专家、招标人、中标人、招标代理机构等。

3.明确开展投诉及其处理的具体要求。

（六）法律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

四、《湛江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改革的若干规定》的形成过程

   本规定结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2019年修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监管的指导意见》（建市规〔2019〕11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等单位关于评标方法的使用导则》（粤发改规〔2018〕5号）的通用和规范性要求，并参照了深圳、珠海、东莞、汕头等地的做法，结合相关评标定标流程、招标投事前事后监管和我市实际。经多次研究，我局形成了修订《湛江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与定标改革的若干规定》（送审稿）。

五、需要说明的问题

   评标与定标方法是本规定改革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定标方法，“评定分离”制度进一步在政府投资项目的质量、安全、进度、投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定标的程序和专业力量等方面各地有差异，不可避免的出现疏漏，定标相应的配套制度细节还需在实施中动态调整，逐步优化。目前，住建部及省住建厅也分别发布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监管的指导意见》（建市规〔2019〕11号）和《广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探索推进评定分离方法，因此，我局将对该规定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根据政策和实际情况适时动态调整，及时向文件审批部门提出修改或者废止本方法的建议。

